电话通知稿
 常熟市教育局                 编号：〔2026〕18号 

关于开展苏州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

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中小学、独立幼儿园、职成学校，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之家、各直属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素养提升，充分发挥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经研究，现将新一批苏州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申报推荐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苏州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具体分为中小学学科教学类、教育科研类、职业教育类、德育类共4个类别。学科带头人申报按具体类别进行，同一推荐对象不得兼报。

二、符合苏教师〔2026〕2号《关于苏州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中规定评审条件的对象可向单位申请，经单位审核后填写“苏教师〔2026〕2号”中附件2并准备好相关佐证材料（材料具体目录可参考本通知附件4材料参考目录），单位填写“苏教师〔2026〕2号”中附件3、4。具体材料的准备及报送详见本通知附件2：材料报送要求。请相关人员务必严格按照本通知附件2材料报送要求准备报送材料。

三、学校骨干教师工作领导小组要对申报对象进行材料审核、组织民主测评和考核，不符合评选条件的人员不得报送，推荐人员名单要在校内公示，凡在推荐过程及材料中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取消参评资格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市教育局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按照苏州市教育局下达的名额推荐参加苏州市级评审。

附件：1.苏州市教育局“关于开展苏州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

 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苏教师〔2026〕2号）

      2.材料报送要求

      3.材料参考封面

      4.材料参考目录

      5.交流（支教）证明参考文本

      6.视频要求

      7.师德师风情况证明
                                     常熟市教育局  
                                  2026年1月16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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